福建省图书馆2026-2027年度食堂外包
服务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采购人食堂为职工内部食堂，约可供240人次就餐。配套有厨房和用餐区，配备有厨房设施设备和餐桌椅。服务期限2年，合同每年一签，采购人每年对成交人进行服务考核，考核合格后续双方续签第二年合同。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食堂服务包含供应本厅工作人员的早中晚餐、节日值班、小型会议用餐、工作接待等服务。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作息时间和一切规章制度，开饭和经营时间由采购人根据作息时间确定；应保证开饭时的正常供应。
2、伙食标准供应
2.1.早餐需提供：A稀饭、小菜；B豆浆、鸡蛋、油条、油饼、馒头、包子；C锅边、粉干、面条；
2.2.中餐：不少于六荤六素二汤三主食，面点、卤货及酸奶等，供职工自由选择；
2.3.晚餐：提供四菜一汤或简餐套餐。
2.4.值班、工作接待等其他情况供应商应保障采购人要求。
2.5.供应商应针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情况，做好必要食品的储备工作，确保职工正常就餐。
2.6.供应商须制定各餐菜谱由成交人制作、样式翻新，每周内一般不重复，每周菜谱需经采购人审核后实施。
2.7.菜的口味每两个月必须变换，菜的品种应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2.8.供应商应于每日下午3:30点钟前，估算次日用餐人数，并提供次日所需食材种类数量报送给采购人，由采购人或者委托供应商负责采购食材。
2.9.档口：捞化、面条、粉干，水饺等每日不重样。
3、工作内容包括：
3.1.食堂工作人员的组织、培训和管理；
（1）供应商聘用的劳务人员发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产生的法律责任，以及在操作工作中及其它地点发生的安全事故、劳动争议等，均由成交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聘用的劳务人员医保、社保，均由成交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中标后必须提供聘用的劳务人员医保、社保证明。
（2）成交人有权自主聘用、调整工作人员，但所有人员均应具备相关从业证件及资格，并需经采购人审核。采购人有权更换不合采购人要求的劳务人员、采购人有权留下符合用餐人员口味的厨师。
（3）成交人应每日提供不少于10名食堂劳务人员，其中需配备2名有《厨师证》有5年工作经验的厨师担任烹饪师傅，面点师1名有制作面点经验、会制作各种各样的面点，同时配备1名项目经理、有食堂管理经验、其他人员也需为经专业上岗培训的服务人员，以保证服务质量。每天必须排班准时打卡，并报采购人。
（4）所有人员均需持《健康证》上岗，并且男员工年龄须55周岁以下、女员工须50周岁以下。日常需安排一名35周岁以下有工作经验的女性服务员，要求五官端正、举止文明、待人热情、服务意识强，做日常会议接待和餐厅等服务；供应商须承诺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所有人员均无犯罪记录，需单独提供专项承诺（格式自拟）
（5）所有劳务人员上岗前均需经采购人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考核未通过的人员，成交人需无条件更换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劳务人员。
（6）成交人项目经理需与采购人管理员做好工作沟通及交接工作，成交人承担其所聘用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待遇等。
（7）所有劳务人员均需统一着装，成交人需自行准备统一服装、佩戴头帽、口罩、围裙、一次性手套等。（服装、佩戴头帽、口罩、围裙、一次性手套均由成交人自行承担）
（8）供应商经营中产生的水、电费用由采购人支付。
（9）食堂使用所有易耗品（如：洗碗剂、干燥剂、清洁剂、洗衣粉、食用碱、口罩、一次性手套、乳胶手套、保洁用具、围裙、抽纸、牙签、保鲜膜、保鲜盒、打包盒、微波盒、塑料袋、扫把、拖把、畚斗等）由成交人提供，其使用易耗品品牌和质量均需经采购人确认方可使用。

（10）食堂使用所有炊事用具，包含但不限于：各类锅、壶、刀具、剪刀、锅铲、煎铲、勺、盆、碗、瓢、罐、杯、盘、笼、屉、夹、杖、砧板等，由成交人提供。所有炊事用具材质均须使用304不锈钢或同等级以上食品级材质，并经采购人确认方可使用。

（11）食堂现有资产设备及用品（参见《省图食堂资产设备及用品明细》）由成交人使用并负责定期维护、保养及维修，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人承担，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若设备及用品故障或损坏，必须更换零件、配件，费用在1000元及1000元以下，由成交人承担；超过1000元的，成交人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请示，经采购人核实并书面同意后，由成交人开具维修、更换零件、配件发票，采购人予以报销。

（12）成交人须按采购人要求对以下食堂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做好维保记录、档案，并妥善保管维保票据，供采购人随时检查：

①商用净水器：每月更换相应滤芯（一年12次）；

②排烟系统：每半年清理抽油烟机油污及烟道积尘积碳(一年2次)；

③油污排放系统：每月维保排污泵（一年12次）；

3.2、配合做好食品、原料的采购，以及验收（指定人员对采购送到的货，进行品质与重量单价进行检查，成交人要负责把控食堂的运营成本，控制食材的采购单价。）和保管；
（1）供应商应当保证制作的食品质量符合国家的卫生、安全标准，并保证随时接收工商部门或卫生防疫部门的检查和采购人的监督。
（2）原料采购：若接采购人通知应进行原料采购，餐饮服务上应保证原料采购工作全流程有记录、可溯源，并采取留样措施；接受有关政府部门及公司不定期举行的安全、卫生抽查。
（3）供应商严禁使用有毒、有害、霉变、酸败或伪劣产品食品原料，并应从相对固定的正规经营网点索证采购，购入的主副食品采购人有权监督检查。食品的采购、运输、清洗、加工、储存、销售实行一条龙安全卫生管理，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3.3、做好食堂用餐的加工、烹调及分菜、刷卡消费工作；
（1）供应商应当保证制作的食品质量符合国家的卫生、安全的标准，并保证随时接受工商部门或卫生防疫部门的检查和采购人的监督。
（2）若发生未按采购人《食堂管理制度》（包括卫生制度、操作管理制度、食品质量监督制度等）落实的现象或问题，供应商需缴纳100-1000元不等违约金（违约金可从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确保就餐人员的饮食安全、新鲜、卫生。
（3）供应商收银管理使用一卡通。
（4）供应商须具备合格的卫生防疫能力、食品原料处理能力、食品原料废弃物处理能力、食品卫生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能力，并配合采购人签订包含《食品安全责任书》、《卫生安全责任书》等在内的各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
（5）项目经理每天需向采购方食堂管理员提供每天食堂消费报表，每个月提供月报表，每周五提供下周菜单给食堂管理员审核。每个月提供人员考勤数据。
3.4、食堂日常管理、厨房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
（1）办理好一切财产、设备移交手续，供应商将移交物资登记造册，双方签字盖章后列入资产管理，交付供应商保管使用。
（2）供应商在托管期内保持原设备、设施的完好，并接受采购人随时对财产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3）供应商应保证加强厨具、设备、用具的管理，按要求做好各类物品日常维护、维修保养工作；承包期间，供应商使用采购人的设备、厨具等，负责养护、维修；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做好防火、防盗工作，短少、损坏、被盗，照价赔偿。
（4）合同期满，登记造册的资产应如数归还采购人。使用过程中如有损坏和丢失有供应商负责根据采购人要求限期修缮和赔偿。
（5）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随意披坏或变更建筑设备的原有外观。
（6）退场清算：合同期满结束或因供应商违约造成的解除合同关系，供应商应在合同到期之日起或签订中途解除合同关系后发出书面通知十个工作日内，将采购人所提供的场地、设施、设备、工具等物资完好移交至供应商，并配合供应商完成清算工作。供应商如果逾期未按规定执行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费用及法律责任。
3.5.做好食堂的安全、卫生、节能节电等工作。
（1）供应商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各种证照应办理齐全，确保经营的有效性、安全、合法。
（2）供应商要保证生产现场、室内外环境卫生必须符合有关创卫要求和餐饮业卫生要求，做好保洁区域的卫生工作。必须做好食品留样工作，留样至少保留48小时。
（3）供应商负责承包区域治安保卫、食品卫生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防火、防盗等工作，保证承包区域内所有设施、工具物品及不动产的安全完好。
（4）供应商需无条件接受采购人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所提出的问题和职工投诉及时整改纠正。
（5）供应商应针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情况，做好必要食品的储备工作，确保职工正常就餐。
  4、供应商须承诺为食堂投保“公众安全责任险”，保险保额应不少于1000万元。
5、服务期满后，若采购人下一轮的招标程序未结束前，则成交人须在过渡期间继续按标准提供服务，并与新的餐饮企业完成交接后方能退出。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须针对此项内容单独提供承诺，未按照规定进行响应承诺的按投标无效处理。

6、成交人未做到以上采购要求的，前5次，采购人确认后，对成交人罚款每次1000元，5次以后每次罚款2000元，罚款金额在每月的支付款中扣除。成交人违约10次以后，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所有违约责任和损失由成交人承担。
